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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“试用期”莫成企业“侵权期”
非常道

统计局回应中国总资产超1300万亿元：
社会总资产不等于家庭总财富

近日，“中国总资产超过 1300 万亿元”引发

热议。国家统计局5月31日在官网刊文称，总资

产是全社会资产总和，不全是居民家庭资产。总

资产不是净资产，扣除负债才是净资产。据中国

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成果，2016年总资产为1211

万亿元，负债773万亿元，由此计算净资产为437

万亿元。 @中国经营报

记者采访发现，部

分企业为了避开试用

期用工成本，选择招非

全日制员工、无薪培训

轮岗、签短期无薪上岗

协 议 等 违 法 方 式“ 试

用”员工，让本该拿到

报 酬 的 劳 动 者 白 干

活。对于这种无薪试

岗行为，专业人士指出

是违反劳动法律的，用人单位应当立

即纠正同时完善用工制度。（6月1日

《工人日报》）

“甲方（企业）可根据乙方（员工）

表现进行岗位调整，试岗期限为 5

天。试岗合格者从正式上岗后起计

发工资。未达成用工协议者不付劳

动报酬。”这是沈阳市某食品加工企

业签订的无薪试岗协议书，员工称其

为“免费劳动同意书”，显然与劳动法

规相悖。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，试用期

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，且劳动者在

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

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约定工

资的80%。可见，试用期无劳动报酬，

毕竟仅是一些企业的“套路”，因缺少

相关法律支撑，难免会引发争议。

然而，劳动者遭遇的权益困境，

远不止“试用期无劳动报酬”这一种

情形。比如，一些企业聘用员工不签

劳动合同，或只签“试用工”合同，对

“试用工”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；给不

了农民工应有的工资、福利待遇和养

老、工伤、医疗等社会保障，更没有人

文关怀与劳保关爱；出了劳资纠纷，

要么拒不认账，要么以重罚和辞退相

要挟。神圣不可侵犯的劳动法，在某

些企业管理者的眼中，俨然成了一张

废纸，形同虚设。

因此，员工“试用期”，不能成为

企业“侵权期”。首先，企业用工制度

的设计，应该具有双重功效，一方面

是要规范和约束员工的行为，一方面

是要维护员工的正当权益。同时，企

业管理制度，应释放出人本情怀，让

员工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；对于员工

实行人性化管理，少惩戒、多疏导，别

动辄就向他们挥舞“重罚”和“辞退”

的大棒，让制度充满关爱员工的善

意。特别是，有关部门应从立法和制

度层面上，规范企业用工行为，对企

业员工的基本权益实施有效保护，使

他们能够真正从权益困境中走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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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用甜食的最佳时间：午餐后
爱吃甜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喜好。但是吃甜

无度，只会给身体带来健康负担。台湾《康健》近

期指出，吃甜食要懂得把握时机才健康。研究指

出，午餐后是享受甜点的最佳时间。喜欢吃甜食

的人不妨吃些含杂粮的曲奇饼干、补充钙质的奶

酪蛋糕，但不建议搭配咖啡食用。也可以在午餐

的菜肴中加些辛味食物，如葱、姜、蒜、辣椒，平衡

甘味食物带来的滞缓效果，减低甜食的伤害。

@生命时报

热点冷评

儿童零食不能挂羊头卖狗肉
□ 钱夙伟

时事乱炖

对很多孩子来说，零食大礼包

无疑是一份颇具吸引力的儿童节礼

物。然而，在不少家长看来，选购适

合孩子的健康零食并非易事。记者

调查发现，高盐、高糖、高脂肪的零

食随处可见。即使打着“儿童”的旗

号，往往也只是抬高身价的噱头，实

际配料与普通零食并无本质区别。

（6月1日《北京晚报》）

针对这种乱象，5 月 17 日，中国

副食流通协会发布国内首份儿童零

食团体标准《儿童零食通用要求》，

并将于 6 月 15 日起实施。然而，这

一“标准”本质上属于推荐性的团体

标准，而非强制性的国家标准，因此

更多的还是用于行业自律自治，约

束力度尚且有限。

问题还在于，该标准的科学性，

也受到多项质疑。“例如，不允许使

用防腐剂，那么大多情况下就只能

采用高温杀菌，而过度的高温加热

会破坏食材的营养价值。”如果不允

许使用人工色素，就要使用所谓的

天然色素，但事实上，一些天然色素

也要通过化学试剂来提取。至于甜

味剂，本身有助于防止龋齿。如果

不允许使用，而改为加糖，反倒更容

易导致儿童龋齿。

而且，即使团体标准中让很多

消费者觉得很有新意的“少糖、少

盐、少油”，其实早在 2011 年发布的

GB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

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，就已经有关

于低糖、无糖、低脂、低钠的相应标

准，市场上也有相关产品。只是由

于 口 感 不 够 好 ，因 此 销 量 比 较 有

限。可以说，这份《儿童零食通用要

求》，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意义。

现在，生产企业良莠不齐，打着

“儿童”旗号用于抬高身价的噱头，

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的黑心勾当，如

果再无一个约束机制，儿童零食质

量的无从保证，也就不可避免。

显然，防范儿童零食“坑娃”，亟

需综合治理。首先要大力普及儿童

零食知识，对孩子家长要进行正确的

宣传引导，同时，从生产到销售，职

能部门要加强对每个环节的监管，加

大对非法经营的巡查力度，多管齐下

对违法违规者进行严厉打击。此外，

儿童零食还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国家

标准，显然是一块亟待补上的短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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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张西流

整治医院“傍名牌”
重在规范市场环境

□ 木须虫

5月30日，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，近期，

部分医疗机构利用“协和”等知名医院名义对外

开展经营，扰乱正常医疗秩序，造成恶劣社会影

响。为促进医疗等行业规范有序发展，现决定以

“协和”“华山”“湘雅”“华西”“齐鲁”“同济”“天坛”

等知名医院被冒牌问题为重点，对知名医院等机

构被冒牌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整治，切实

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。（6月1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有调查显示，针对知名医院的傍名与借光，

仅“协和医院”全国就多达 1700 多家，而全国真

正的协和医院只有 3 家。医院“傍名牌”除了直

接用知名医院的名称之外，更多的还是打着合

作、连锁等旗号，并以此来宣传招徕患者。

在监管方面，医疗机构并不完全适用于《商

标法》等法律法规对品牌及主体知名度的保护，

医疗机构在名称登记注册上，处于利益冲突避让

的模糊地带，医院“傍名牌”正是畸生在合法与非

法的灰色地带。

在市场维权方面，知名医院对傍名牌现象的

维权缺少足够的动力，一方面是维权耗时长、成

本高，另一方面与其他行业相比，知名医院的医

疗服务市场饱和，没有营销“最大化”的需求，因

而对此多听之任之。

治理医疗机构“傍名牌”乱象，还需要对症下

药，修补短板，着力营造医疗服务行业规范的市

场竞争环境。首先是规范医院机构名称登记的

管理。此次整治活动提出，对含有“协和”等知名

医院名称相关字词的企业名称，无授权的一律不

得登记；已经登记注册的营利性医疗机构，无投

资关系或相关授权的，指导其变更名称。从长远

来看，还要变成行业监管的具体法规。

其次是建立针对知名医院的保护制度，将知

名医院明确纳入商事范畴内保护，提高知名医院

“授权”的权利含金量，帮助降低诉讼门槛、诉讼

成本，提高诉讼效率，激励知名医院开展针对傍

名牌的诉讼，增强行业自净功能。

第三是完善医疗机构合作信息的报备与公

开，统一平台查询，增强透明度，为监管和消费者

监督提供便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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